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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科 目：行政法 
 

一、大陸地區人民甲女與中華民國國民乙男結婚後，獲得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許可。四年後甲申

請在臺長期居留，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派員訪查及面談結果，認定甲長期在臺北工作，

與定居在高雄之乙並無同居事實，甲乙雙方說詞有重大瑕疵。內政部除不予許可甲之長期居

留申請外，也廢止甲之依親居留許可。甲主張已在臺灣居住多年，事後廢止依親居留許可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內政部主張「說詞有重大瑕疵」為不確定法律概念，行政法院應尊重其判

斷餘地。請問雙方之主張是否有理由？ 

 

參考法條：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 10 條之 1：「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留或定居者，應接受面談、按捺指紋並

建檔管理之；未接受面談、按捺指紋者，不予許可其團聚、居留或定居之申請。其管理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第 9 項：「前條及第一項至第五項有關居留、長期居留、或定居條件、程序、方式、限

制、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

之。」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理辦法 

第 14 條：「大陸地區人民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申請案不予許可；已許可者，應撤銷或廢止其

許可：……二、申請人、依親對象無同居之事實或說詞有重大瑕疵。……」 

【破題解析】 

本件只要仔細操作「信賴保護原則」、「判斷餘地之因素」，點出重要條文與釋字即可拿到

不錯分數。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102 正規班講義/編號:A 本/頁 248/哲夫編著。【命中率】100% 

本班教材命中/102 行政法申論題破題解析講義/頁 65、166-168/哲夫編著。 

【命中率】100% 

【擬答】： 

甲得主張信賴保護，且內政部並不想有判斷餘地： 

本案甲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理由如下： 

行政處分之廢止應遵守信賴保護原則(行政程序法第 8 條後段、第 123 條、釋字 525、

605、620 號解釋) 

信賴基礎 

基本上，所有的國家行為都可以成為人民信賴的基礎，包括司法行為、立法行為、行政

行為。就行政權的作用而言，包括了「行政處分」、「行政契約」、「法規命令」等行

為。 

信賴表現 

此處關心的是「主張信賴的人是否因此有所動作？」而主張信賴的前提是「有此信賴表

現者乃是對於信賴基礎有所認識」。至於「信賴表現者」是用來劃定可以主張信賴的主

體範圍，例如法規命令所規範的不特定多數人，行政處分之相對人。 

信賴利益 

所謂「信賴利益」，係指「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利益」。 

信賴值得保護 

法規（如解釋性、裁量性之行政規則）或行政處分等公權利行為如係因主張權益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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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不正當方法或提供不正確資料而發布者，則受害者之信賴不值得保護。 

本件甲得主張信賴保護，內政部不得事後廢止依親居留許可 

本件甲女符合信賴保護之要件，理由如下： 

原依親居留許可即為本案甲女信賴基礎 

又取得信賴基礎後，甲女即來台居留，有信賴表現之行為  

依親居留許可處分內容本身即授與甲女來台居留之信賴利益 

又，本件依親居留許可處分，並非甲女以不正當方法或提供不正確資料而作成，因此

甲女之信賴仍值得保護。 

又，本件如廢止許可處分，而甲女遭侵害之私益，顯然大於公益，則內政部仍不得廢止

依親居留許可： 

蓋內政部廢止依親居留許可所欲追求的公益目的並不明顯，且廢止後將使甲女被迫返回

大陸，將造成甲女於憲法上所保障之婚姻自由(憲法第 22 條、釋字 242、262、552)、家

庭團聚權受到侵害，因此，內政部基於甲女之信賴利益，不得廢止依親居留許可處分。 

內政部不應享有判斷餘地，理由如下： 

有關於立法者使用「不確定法律概念」時，如有爭議，司法審查範圍如何，說明如下： 

原則上得審查，僅於例外時，尊重行政機關之判斷餘地 

行政法院原則上不受行政機關之拘束，僅於惟行政機關「判斷餘地」事項，行政法院應

尊重行政機關之判斷，對其判斷採取較低之審查密度，僅於行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濫用

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變更。惟如果事件干預人民基本權已達嚴重程度時，此

時，司法審查密度可以提高。 

下列情形為行政實務上所承認行政機關有判斷餘地之情形： 

「事件性質」（釋字 319 號解釋、釋字 462 號解釋意旨參照） 

對於具有高度屬人性之評定（如國家考試評分、學生之品行考核、學業評量、教師升

等前之學術能力評量等）、高度科技性之判斷（如與環保、醫藥、電機有關之風險效

率預估或價值取捨）、計畫性政策之決定 

「決定之組織與程序」 

經由獨立專家委員會之判斷，或經由多元組織所成立的委員會、經過聽證或公開程序

所作成之決定，行政法院尊重其不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律授權之專屬性。 

「立法授權」（釋字 553 號解釋意旨參照） 

「大學自治」（釋字 684 號解釋意旨參照） 

為避免學術自由受國家不當干預，不僅行政監督應受相當之限制（釋字第 380 號解釋

參照），立法機關亦僅得在合理範圍內對大學事務加以規範（釋字第 563 號、第 626

號解釋參照），受理行政爭訟之機關審理大學學生提起行政爭訟事件，亦應本於維護

大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之專業判斷予以適度之尊重。 

本案，內政部並無「判斷餘地」之空間，行政法院仍得自行判斷是否構成「申請人、依親

對象說詞有重大瑕疵」： 

本件之構成要件為「申請人、依親對象說詞有重大瑕疵」，並無上述「判斷餘地」之情

形，因此，內政部並不享有判斷餘地之空間。 

承此，行政法院仍得自行審查，無庸進行低密度審查。 

 

二、警察甲因協助暴力集團討債遭檢察官起訴，服務機關召開考績委員會決議將甲免職。甲不服

免職處分，應循何種途徑請求行政救濟？甲認為考績委員會未通知其陳述意見，僅憑起訴書

之事實即予以免職，該免職處分違法。甲之主張有無理由？ 

【破題解析】 

本題考點在於免職處分之定性與爭訟之可能性，務必提到釋字 243、298、491 等見解；另外

行政程序法第 3條第 3項第 7款的爭點也務必提及！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102 正規班講義/編號:B 本/頁 91~93/哲夫編著。【命中率】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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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教材命中/102 正規班講義/編號:C本/頁 13-14、18~19/哲夫編著。【命中率】90% 

【擬答】： 

甲得向公務員人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復審，如仍不服復審決定，仍得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

訴訟： 

本案正確訴訟類型：撤銷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4條) 

免職決定之性質為「行政處分」(釋字 243、298 號解釋) 

我國釋憲時誤認為公務員遭服務機關作成免職決定時，基於身分經營關係理論，由於免

職決定改變其身分，應容許公務員對該決定提起行政訴訟，則該免職決定之性質屬於

「行政處分」。 

正確訴訟類型為「撤銷訴訟」 

既免職決定屬於行政處分，如甲認為該處分違法，則得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 

撤銷訴願須踐行訴願前置主義之要求：公務人員得針對免職處分提起復審（公務人員保障

法第 25 條） 

本案。 

甲得主張服務機關為依規定給予陳述意見之機會，系爭免職處分違法，應予撤銷： 

行政機關對於公務員之人事行政行為，有無行政程序法之適用？就此爭議，有以下不同見

解： 

否定說（《行政程序法》第 3條第 3項第 7款，文義解釋） 

《行政程序法》第 3條第 3項第 7款規定：「下列事項，不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七、

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行政行為。」承此，服務機關對於公務員所為所有人事行政行為，

包括免職處分， 

肯定說(法務部、釋字 491 號解釋意旨參照) 

凡構成行政處分之人事行政行為，因於事後當事人仍可依訴願、行政訴訟程序或其相當

之程序請求救濟，故行政機關於為此類行政處分時，即應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為之。 

改變公務員之身分或對公務員權利或法律上利益有重大影響之人事行政行為或基於公務

員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侵害者，仍應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為之。 

本件：甲得主張服務機關為依規定給予陳述意見之機會，系爭免職處分違法；服務機關得於

復審程序終結前，予以補正，否則行政法院得予撤銷： 

依實務見解，本件仍有行政程序法之適用，則行政機關於作成免職處分以前，仍有《行

政程序法》第 102、103 條(陳述意見之要求)之適用，原則上，作成處分以前應給予處分

相對人陳述意見之機會，僅於下列例外情形，無須給予機會： 

本件並無上開例外情形，因此，服務機關於作成免職處分以前，為給予甲陳述意見之機

會，屬於依違法行政處分。 

惟上開處分之瑕疵，屬於得補正之瑕疵，服務機關仍得於復審程序終結前補正該瑕疵

（行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項第 3款、第 2項），如未及時補正，行政法院得撤銷該違

法行政處分。 

 

三、甲為大發號漁船主，經獲准核發「漁業動力用油購油手冊」，享有補貼購油優惠，於購買漁

業動力用油時，由油品公司按油牌價先予扣除後，再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編

列預算無息歸付油品公司。經檢察官調查結果，大發號漁船至漁船加油站購油後，將部分核

配之優惠用油量回賣給加油站。檢察官就甲所犯詐欺罪為緩起訴處分，並命甲繳納新臺幣

（以下同）10 萬元作為緩起訴條件。農委會基於上開事實，處甲 15 萬元罰鍰，並要求其繳

回優惠用油補貼款 70 萬元。甲主張農委會處以罰鍰並命繳回優惠用油補貼款，應先各自扣

除緩起訴命繳納之 10 萬元，故甲僅須繳納罰鍰 5 萬元，繳回優惠用油補貼款 60 萬元。請

問甲之主張有無理由？ 

【破題解析】 

民國 100 年底修法後第 2 年考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3、4 項的折抵規定實際究竟如何操作，非

常符合每次總複習的預測，每次修法後約第 2 年就要考比較深入的題目。本次考到抵扣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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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必確認個別處分是否構成「緩起訴處分金與罰鍰」之競合，才有行政罰法抵扣規定之

適用。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102 正規班講義/編號:C 本/頁 296~320/哲夫編著。【命中率】100% 

本班教材命中/102 行政法申論題破題解析講義/頁 278、280/哲夫編著。【命中率】90% 

【擬答】： 

甲之主張應無理由，說明如下： 

一行為同時觸犯刑法與行政罰時，受一行為不二罰原則之拘束 

刑事優先原則(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1項)  

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行政罰同屬對不法行為之

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律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再處行政罰之必

要。且刑事法律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較符合正當法律程序，應予優先適用。 

新法規定緩起訴處分作成後，行政機關仍得為罰鍰處分（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2項） 

惟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並繳

納緩起訴處分金後，行政機關得否再行作成罰鍰處分，民國 100 年修法以前，有重大爭

議，而於修法後，利法者認為採肯定見解，但緩起訴處分金得與罰鍰金額抵扣。 

緩起訴處分金與罰鍰扣抵之方法（行政罰法第26條第3項至第4項規定） 

承上，新法規定，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益團體、地方自治

團體、政府機關、政府機構、行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益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支付一定

之金額或提供義務勞務者，其所支付之金額或提供之勞務，應於行政機關裁處之罰鍰內扣抵

之。 

本案：僅 15 萬元罰鍰 

命甲繳回 70 萬元補助款部分，不得適用扣抵規定，仍須全額繳納： 

公法上不當得利之成立(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規定) 

授益處分經原處分機關撤銷後，處分相對人所受領之利益，因而欠缺公法上原因，而構

成公法上不當得利。 

本案： 

農委會命甲繳回 70 萬元補貼款，係基於撤銷行政處分後所發生之公法上不當得利，並非

行政罰之罰鍰，因此並無《行政罰法》第 26 條抵扣規定之適用。 

處罰甲 15 萬元罰鍰部分，性質上屬於「行政罰」，適用《行政罰法》第 26 條扣抵規定，

甲僅須再繳納 5萬元罰鍰： 

由於農委會處罰甲 15 萬元罰鍰部分，乃係因某甲違反公法上行為義務，所作成具有裁罰

性質之不利處分，具有「行政罰」之性質，而有《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2項至第 5項扣

抵規定之適用。 

本案： 

針對某甲之詐欺處分行為，檢察官已作成緩起訴處分，並要求其繳納處分金 10 萬元，嗣

後農委會針對某甲同一違規行為，另作成行政罰鍰 15 萬元，則依據《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2項至第 5項扣抵規定，某甲於繳納 10 萬元緩起訴處分金之後，針對罰鍰部分，僅

須再繳納 5萬元即可。 

 

四、甲未經核准立案擅自於 A 屋經營補習班，公開招生收費並授課。臺北市政府以甲違反補習及

進修教育法為由，處甲 15 萬元罰鍰，命甲於文到三日內停辦，屆期未改善者，將處以怠

金。臺北市政府複查結果發現仍有補習上課事實，處甲怠金 15 萬元，並限三日內改善。甲

針對怠金聲明異議，後不服教育部之聲明異議決定書，是否有後續之行政救濟途徑？ 

【破題解析】 

本題關鍵在處理「行政執行聲明異議之續行訴訟」爭議，務必寫到最高行 97.1  3 決議、

續行行政訴訟類型、行有餘力應處理「聲明異議程序」之性質屬於「相當於訴願程序」(部

分學者)或「訴願先行程序」(實務)。最後面，本案的怠金如何定性，是最基本的判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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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行政處分。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102 正規班講義/編號:Ｃ本/頁 352~363/哲夫編著。【命中率】100% 

本班教材命中/102 行政法申論題破題解析講義/頁 288、292-296/哲夫編著。【命中率】

100% 

【擬答】： 

甲不服教育部之聲明異議決定書，仍得向行政院提起撤銷訴願；如仍不服訴願決定，得向行政

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行政執行義務人對聲明異議之決定如有不服，能否提起行政訴訟，以資救濟？ 

早期實務見解採「否定說」（最高行政法院 94 年裁字第 1228 號） 

早期實務見解認為：行政執行貴在迅速有效，始能提高行政效率，故其救濟程序宜採簡易

之聲明異議方式。而否定執行義務人對於聲明異議決定不服，提起行政訴訟之可能。 

晚近實務見解採「肯定說」(最高行政法院 97 年 12 月份第 3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 

晚近實務見解認為，《行政執行法》第 9 條規定旨在明定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對於執行命

令、執行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利益之情事，如何向執行機關聲明異議，以及執

行機關如何處理異議案件之程序，並無禁止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於聲明異議而未獲救濟後

向法院聲明不服之明文規定，自不得以該條規定作為限制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訴訟權之法

律依據，是在法律明定行政執行行為之特別司法救濟程序之前，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如不

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為異議決定者，仍得依法提起行政訴訟。 

如容許人民對異議決定續行訴訟，則應提起何種訴訟類型，應視執行措施之定性而提起不同

訴訟類型： 

凡屬「行政處分」性質的強制執行措施，當事人理論上皆得提起「訴願、撤銷訴訟或確認

處分違法之訴」。 

如金錢給付義務執行之查封財產，行為或不行為義務執行之執行方法的「告誡」、「確

定」、「怠金」，屬於「行政處分」。對於非授益處分不服之救濟，原則上是提起撤銷

訴願與撤銷訴訟1。 

另有學者並認為聲明異議乃一相當訴願程序，屬於《訴願法》第1條之但書規定，故應直

接提起行政訴訟，惟此見解並未被實務所接受。 

對「事實行為」性質的強制執行措施，當事人得對之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如金錢給付義務執行之變賣財產，行為或不行為義務執行之執行方法的實施，屬於「事實

行為」。對於行政事實行為不服之救濟，原則上是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2
。 

本案：甲如不服教育部之聲明異議決定書，仍得向行政院提起撤銷訴願；如仍不服訴願決

定，得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甲如不服教育部之聲明異議決定書，仍得向行政院提起撤銷訴願。 

由於本件爭執之標的「怠金」之性質為「行政處分」，承上述實務見解，聲明異議程序

屬於「訴願先行程序」，則某甲如欲表示不服，於提起撤銷訴訟以前，仍須踐行「訴願

前置主義」之要求，依先提起撤銷訴願，以資救濟。 

又實務認為，如對於聲明異議之決定不服，應項決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則本案

某甲須以「行政院」為訴院管轄機關，向其提起撤銷訴願。 

如甲仍提起訴願，仍未獲有利決定，則得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1最高行 98 裁 63 判決（不服限制出境處分，聲明異議後應即提起訴願） 
2陳淑芳，對行政執行行為不服之救濟，月旦法學教室 87 期，2010 年 1 月，頁 10-11 


